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20〕19号

关于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

会议第144号建议的答复

赵兴从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修复横路村委会泉兴村公厕的建议》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.首先感谢您对农业农村工作关心和关注。

2.您所提出的《关于修复横路村委会泉兴村公厕的建议》十分必要，也符合实际，是解决群众入厕的问题，目前自然村公厕正在申报中，争取2021年立项解决。
再次感谢您关心支持，希望您继续对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。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、 6166123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 23日

　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3日印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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